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CB(2)1787/01-02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

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政府當局就政府當局就政府當局就 “問責制的合憲性問責制的合憲性問責制的合憲性問責制的合憲性 ”
擬備的文件中引述的判詞擬備的文件中引述的判詞擬備的文件中引述的判詞擬備的文件中引述的判詞

在 2002年 4月 29日小組委員會會議上，何秀蘭議員要求政府當
局提供在題為 “問責制的合憲性 ”文件 (立法會CB(2)1735/01-02(01)號文
件 )中引述的判詞的全文。

2. 政府當局表示，有關判詞的全文載於以下網址：

(a) http://www.info.gov.hk/basic_law/judgments/index.htm(英文本)；及

(b) http://www.info.gov.hk/basic_law/judgments/c-index.htm(中文本 )

3. 委員亦請注意，文件提述的 4宗案件為：

(a) 吳嘉玲  v 入境處處長 ,  FACV 14/1998 (兼備判詞的中英文
本 )；

(b) HKSAR v Ma Wai Kwan, David, CAQL 1/1997 (只備判詞的英
文本 )；

(c) Cheung Man Wai Florence v The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HCAL 25/1999 (只備判詞的英文本 )；及

(d) AECS v The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HCAL 9/1998 (只
備判詞的英文本 )。


